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限制类医疗

技术培训基地招生计划

[image: image1.png]A\
&
&
Ll
CCCCCL

I

|18 W
| 1 e
' 5





根据云南省医疗服务质量评估中心《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关于2021年度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为加强限制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规范化管理与人才队伍建设，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限制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培训基地面向全省招收2026年省级限制类医疗技术规范化培训学员，具体招生安排如下：

一、招生计划

	序

号
	技术名称
	承担科室
	培训时间
	招生人数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培训

费用

	1
	神经血管介入诊疗培训（3级、半年）
	脑血管病科
	2026.03.01-2026.08.30
	8
	杨勇涛

13888418241
	免费

	2
	神经血管介入诊疗培训（4级，一年）
	脑血管病科
	2026.03.01-

2027.02.28
	5
	杨勇涛

13888418241
	免费

	3
	神经血管介入诊疗培训（3级、半年）
	脑血管病科
	2026.09.01-2027.2.28
	8
	杨勇涛

13888418241
	免费

	4
	神经血管介入诊疗培训（4级、一年）
	脑血管病科
	2026.09.01-

2027.08.30
	5
	杨勇涛

13888418241
	免费


二、基地特色

（一）科室特色

我院作为云南省限制类医疗技术培训基地，是云南省最早规范开展神经介入治疗的单位之一，目前拥有国家脑卒中筛查和防治基地、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云南省脑血管病研究所、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国家级神经介入培训基地及脑血管病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平台，先进的复合手术间2017年已投入使用，是云南省卫健委卒中中心建设工作主要推进单位，亦是云南省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云南省康复医学会脑血管病专委会主任委员单位、云南省医院协会心脑同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均为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和培育学科。

  昆医大二院脑血管病团队在临床规范诊治脑（脊髓）血管疾病方面已有20余年的丰富经验。自2002年以来在曹毅主任带领下已完成各级各类神经介入治疗10000余台次，介入手术诊治范围包括：颅内动脉瘤，脑动静脉畸形，脑动静脉瘘，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脊髓血管畸形，硬脊膜动静脉瘘，颈动脉狭窄，颅内动脉狭窄，急性大血管闭塞，脑血管慢性闭塞，颅内静脉窦血栓，颅内静脉窦狭窄及富血运颅内肿瘤血管栓塞等。

 该团队目前有正高级职称3人，副高级职称4人，中级职称3人，初级职称2人；其中博士3人，硕士5人。近年来培养研究生30余人，先后主办国家级、省级脑血管病诊治进展学习班和会议10余届，为云南省州（市）、县级医疗单位培养了脑血管病诊治方面专门人才100余人。参与完成原卫生部、科技部“十五”科技攻关课题两项、“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两项，参与“十三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三项及国家卫健委研究课题四项，已发表论文90余篇，主编专著3部，获得省科技进步奖4项。
授课形式及内容：理论授课和临床实践相结合，临床实战和模拟器培训相互补充；

培训目标：

1.熟练掌握脑血管病人围手术期评估和规范管理，掌握急性脑梗死溶栓治疗；

2.熟练掌握规范的全脑血管造影术；

3.熟悉常见脑血管病如急性期和非急性期颅内大血管闭塞再通、颅内动脉瘤和动静脉畸形栓塞、颈动脉狭窄支架置入等神经介入治疗；

4.有神经介入需掌握急性期颅内大血管闭塞再通、颅内动脉瘤栓塞、颈动脉狭窄支架置入等神经介入治疗；

尽可能保证每一个学员毕业后能独立开展神经介入工作，同时，学员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选学脑出血微创治疗、颅内血肿清除或去骨瓣减压术、颈动脉内膜剥脱等脑血管病实用技术，了解动脉瘤夹闭、脑血管畸形切除、颅内外血管搭桥和复合脑血管病手术。

三、报名方式

1.符合资格要求的学员可提前联系对应专业的基地负责人，经负责人初步审核通过后，由“云南医评”微信公众号进入报名通道进行报名，经医评中心审核通过后，请扫描申请人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职称证书及身份证至我院医务处邮箱：kyfeyhfb@163.com。
2.各培训基地根据培训方案和计划，按照公平公开、择优录取、双向选择的原则决定是否接受参培医师，名额招满即止。
3.时间：开班前3个工作日，开班后一周内未报到者我院有权终止其培训。报到时，申请人须携带《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限制类医疗技术培训申请表》及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至医院8号楼医务部204办公室报到。
四、培训内容
（一）培训形式
理论基础、实践操作、结业考核等。
（二）学习期限
根据各限制类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19版）要求确定。
（三）费用
限制类医疗技术规范化培训为免费，产生的交通费及住宿费用由派出单位承担。
五、证书授予
经我院限制类医疗技术培训基地培训合格者，由省医评中心颁发《限制类医疗技术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六、其他注意事项
（一）培训学员资格要求：

1.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含县级）医院、大型厂矿职工医院或部队团以上医疗机构执业医师；

2.经过注册的执业医师，其注册类别和执业范围须与所申请培训技术要求的专业一致；

3.符合国家级、省级《限制类医疗技术诊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19版）》相应技术获取的相关资质要求；

4.怀孕、哺乳期、有传染病等影响培训学习效果及考核的医师不予以接收。
（二）培训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各基地学员管理要求及进修医师管理相关规定；严格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及劳动纪律，请假者须报备批准；
（三）培训学员需配合医院做好培训期间安全管理，遇到任何安全问题可随时联系医务处、保卫处、后勤服务中心。
联系方式：0871-63402251 医务部 唐老师。

